
装饰标准 
1、墙体设计 

（1）墙体的基础部分及承重钢筋混凝土墙体详见结施图。 

（2）地下部分： 

1) 外墙：外墙为抗渗自防水钢筋混凝土墙，设计抗渗等级为 P8，详见结施图; 

2) 内墙：除钢筋混凝土墙外，其余填充墙均为 200厚 A5.0蒸压加气混凝土砌

块，M5.0配套专用砌筑砂浆砌筑；在砌块墙底及门窗洞口处，应局部采用 MU10

灰砂砖、M5.0砌筑砂浆砌筑，其高度及宽度≥200。 

3) 室内外地面以下（土壤内）墙体：采用MU10灰砂砖、M10水泥砌筑砂浆砌筑; 

（3）地上部分： 

1) 外墙：除钢筋混凝土墙外，其余填充墙均为 200厚（或与钢筋混凝土墙同

厚） A5.0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墙，M5.0配套专用砌筑砂浆砌筑；在砌块墙底及

门窗洞口处，应局部采用 MU10灰砂砖、M5.0砌筑砂浆砌筑，其高度及宽度≥

200。 

2) 内墙：除钢筋混凝土墙外，填充墙均为 200厚（局部为 100厚）A5.0蒸压加

气混凝土砌块墙，M5.0配套专用砌筑砂浆砌筑；在砌块墙底及门窗洞口处，应

局部采用 MU10灰砂砖、M5.0砌筑砂浆砌筑，其高度及宽度≥200。 

（4）除图中注明者外，厨、厕、浴室、水泵房、制冷站、热交换站等用水房间

四周的砌体墙底，做200高C20混凝土现浇带。 

（5）填充墙之技术细则须遵照《砌体结构设计规范》（GB50003-2011）、国家

标准《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》（GB50574-2010）、《蒸压加气混凝土砌

块》（GB11968-2006）、《混凝土实心砖》（GB/T21144-2007）、《中南地区

工程建设标准设计建筑图集》（11ZJ103）、广东省标准《建筑防水工程技术规

范》DBJ15-19-2006、标准、措施的各项要求执行。 

（6）墙体的构造及砌筑方法应按所选用的建筑图集及相关规程执行，砌块的容

重要求、构造柱、圈梁、过梁的设置及洞口加强均按结构总说明施工。 

2、防水设计 

本工程的防水屋面、地下室、外墙、厨房、卫生间、水池进行防水设计。 

1) 屋面做法： 

（1） 本工程屋面防水等级为 Ⅰ级，防水层次为二道设防，即一道柔性防水卷

材，一道防水涂料。设防要求按倒置式屋面做法（即防水层在下，保温隔热层

在上）；所有防水材料 

的四周均卷至屋面泛水高度（约300）；屋面防水材料选材及构造详见《建筑构

造做法表》。 

（2） 屋面分格缝（如找平层、保护层）应用密封材料填实，其嵌填的深度应

不小于缝宽的 0.6倍；嵌填密封材料的基面均涂刷与密封材料相配的基层处理

剂；密封材料的底部应设置与密封材料不粘连的背衬材料。 

（3） 屋面找坡层做完后，应能看出明显的排水坡度，并坡向雨水口；防水层

施工完毕后，须做蓄水试验，合格后方可进行覆盖层的施工。 

（4） 屋面的阴阳角、檐沟、竖井、变形缝、落水口等部位应增设附加防水增

强层，个边宽度≥300；当采用防水涂料做附加防水增强层时，附加防水层应加

层涂刷，厚度同防水层，并铺玻纤网格布增强。 

（5） 伸出屋面管道周围的找平层应做成圆锥台，管道与找平层间应留10宽、



10深的凹槽，并嵌填高弹性防水密封胶；防水层应将管道包裹起来，并在管道

收头处应用金属箍箍紧，用密封材料封严。具体做法另见详图节点或标准图。 

（6） 屋面反梁上预留的过水孔应预埋管径≥75、壁厚8的带肋不锈钢钢管，钢

管伸出包裹反梁的防水层边50，钢管周围与防水层接触处用高弹性防水密封胶

封严。（屋面反梁上应尽量避免设置过水孔） 

（7） 屋面雨水口四周 500范围内的找平、找坡层要抹成略低凹坑，并应用防

水涂料涂封，其厚度≥2；水落口与基层接触处，应留宽 20、深 20凹槽，并嵌

填高弹性防水密封胶。 

（8） 出屋面外墙底部除注明外应先浇筑钢筋混凝土坎台 300高，宽度同墙

厚。 

（9） 屋面防水施工时，必须按规范留足留够排气孔及排气沟，屋面保温及找

坡材料必须干燥到位方可施工。 

2) 地下室防水构造 

（1） 本工程地下室防水等级为 Ⅱ级（变配电间防水等级为 Ⅰ级），防水设

防标准采用抗渗混凝土自防水、在迎水面附加设置全包式柔性防水层的做法；

自防水混凝土设计抗渗等级及混凝土厚度详见结施图；附加柔性防水层的防水

材料和构造做法详见《建筑构造做法表》及构造详图。 

（2） 地下室柔性防水层防水设防高度，应比室外地坪高出 500以上。 

（3） 本工程钢筋混凝土底板下的混凝土垫层强度等级应≥C15、厚度应≥

100。 

（4） 地下室桩头、变形缝、施工缝、留套管和与室外部分相接等部位的防水

做法及施工技术细则须遵照有关规范及规定施工。 

（5） 在柔性防水层和桩头的交界处，防水层应铺至桩周边，并用密封材料封

严。 

（6） 地下室底板、外墙、顶板各处的阴阳角、施工缝、变形缝、落水口及对

防水要求较高的部位，应设附加防水增强层，各边宽度≥300; 柔性防水层采用

防水涂料时，附加防水层应加层涂刷，厚度同防水层，并铺玻纤网格布增强。 

（7） 遇水膨胀止水条应牢固地安装在缝表面或预留槽内；采用中埋式止水带

时，应确保位置准确、固定牢靠；在强氧化和化学侵蚀环境中应采用耐腐蚀的

止水带。 

（8） 地下工程的排水管沟、地漏、出入口、窗井、风井等，应有防倒灌措

施。 

（9） 地下工程的穿墙管（盒）、预埋件、预留通道接头、桩头等细部构造，

均应采取切实可靠的防水和密封措施。 

（10） 临空且具有覆土种植层的地下室顶板，附加防水做法参照种植屋面。 

（11） 伸出地下室的管道应先预埋金属套管，管道通过金属套管通至地下室

外。管道的防水及密封详相关节点及标准图。 

（12） 地下室顶板反梁上预留的过水孔应预埋管径≥75、壁厚8的带肋不锈钢

钢管，钢管伸出包裹反梁的防水层边50，钢管周围与防水层接触处用高弹性防

水密封胶封严。（地下室顶板反梁上应尽量避免设置过水孔） 

3) 卫生间、阳台防水： 

（1） 本工程厨房、卫生间防水等级为Ⅰ级，防水材料选材及构造详见《建筑

构造做法表》。 

地下室柔性防水层防水设防高度，应比室外地坪高出500以上。 



（2） 厨房内墙防水层高度≥1800，卫生间内墙防水层高度到顶。 

（3） 厨房、卫生间的楼、地面向地漏或排水口的找坡坡度应≥1%；以地漏为

中心半径250范围内，排水坡度≥3%。 

（4） 穿过楼地面防水层的预埋套管应高出最终完成面30，套管直径应比管道

直径大 10~20，其缝隙应采用阻燃密实材料填实，并用高弹性防水密封胶密

封；套管与找平层连接部位， 

预留宽10、深7的凹槽，并嵌填高弹性防水密封胶；套管周围应加大排水坡度。 

（5） 下沉式卫生间应在结构板面上和地面饰面层下各设一层防水层；填充层

采用吸水率低的材料，并应在结构板面安装泄水管道通至排水管。洁具、器具

等设备、预埋件及穿过防水层的螺钉周边均应采用高弹性防水密封胶密封。 

（6） 本工程阳台处的墙面做法同外墙，楼、地面做一道柔性防水层，其防水

构造做法详见《建筑构造做法表》。 

4) 外墙防水： 

（1） 本工程根据《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》（JGJ/T235-2011）要求，外

墙需防水，防水材料采用水泥防水砂浆，其构造做法详见《建筑构造做法

表》。 

（2） 外墙的各类预埋件、安装螺栓以及穿过外墙管道、套管等与外墙交接处

应预留10x10凹槽，并嵌填高弹性防水密封胶。 

（3） 穿过外墙防水层的管道应采用套管，套管比外墙面凸出20，且向室外方

向倾斜10%坡度，管道周边预留伸缩缝，并嵌填高弹性防水密封胶。 

（4） 栏杆与外墙交接处应用聚合物水泥砂浆做好填嵌处理。 

（5） 外墙饰面砖应用专用勾缝剂勾缝，勾缝应连续、平直、密实、光滑、无

裂缝、无空鼓。 

（6） 加气混凝土、轻质砌块和轻质墙板等外墙，采用外墙饰面砖时必须有粘

结强度试验报告和可靠的粘结质量保证措施。 

（7） 外墙找平层中满铺 150g/m3 耐碱玻纤网格布，以保证粉刷质量。 


